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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产品产品质量快速检测实施规范

编号：KJGF-SZ-006-2025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生产及流通领域消防产品质量快速检测。产

品范围适用于：手提式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

消防应急灯具、疏散指示灯具。

二、抽样方法

1.取样方式

在生产领域取样时，在被取样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在

流通领域实体店取样时，在被取样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

2.抽样数量

每款产品抽取 1组样本，每组样品量为 1 具(根/只/台)。

3.购样情况

检测不涉及破坏性项目，原则上无需购买样品;涉及可能破坏/

破坏性/破坏性项目的，检测结束后，如果样品破坏，应向商家购买

样品，如果样品没有破坏，无需向商家购买样品。样品经拆卸后可复

位，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不属于样品破坏范畴。

三、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

（一）手提式灭火器

1.颜色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灭火器瓶体外表的颜色。

判定依据：GB 4351-2023 第 9.1 条款，灭火器瓶体外表的颜色

应采用 GB/T 3181 中规定的 R03 大红色。



不符合程度：一般。

2.标志总要求

检测方法：目测铭牌标志是否符合要求。

判定依据：GB 4351-2023 第 9.2.1 条款，a)灭火器应有铭牌贴

在瓶体上或印刷在瓶体上，并应包括下列几方面内容：产品信息说明、

操作说明、检查说明、使用说明、再充装及维修说明。产品信息说明

的主要内容布置在铭牌的右列；操作说明的内容布置在铭牌的中列；

检查说明、使用说明、再充装及维修说明的内容布置在铭牌的左列。

铭牌示意图见图 1。

图 1 铭牌示意图

b)灭火器上的永久性钢印标志应完整、清晰无毛刺。灭火器（除

二氧化碳灭火器外）瓶体上的永久性标志（应用钢印打在不受压的底

圈或颈圈等处）：灭火器的水压试验压力，MPa（同时还应印刷在铭

牌上）；灭火器的生产年份；灭火器瓶体的生产商名称或代号。二氧

化碳灭火器钢印标记应打在瓶体的弧形肩部。

不符合程度：严重。

3.喷射软管长度



检测方法：拆下喷射软管，使用钢卷尺测量其长度，不包含接头

和喷嘴长度。

判定依据：GB 4351-2023 第 6.5.2 条款，充装量大于 3kg 或 3L

的灭火器，应配置喷射软管。其中二氧化碳灭火器喷射软管的长度不

应小于 650mm，其他类型灭火器喷射软管的长度不应小于 400mm。充

装量不超过 3kg 或 3L 的灭火器，当配置喷射软管时，其长度不应小

于 250mm。喷射软管长度示意图见图 2。

图 2 喷射软管长度示意图

不符合程度：严重。

4.提把长度

检测方法：首先测量灭火器总质量，根据总质量实测结果，确定

对应判定要求，使用钢直尺或钢卷尺测量提把长度。

判定依据：GB 4351-2023 第 6.2.2 条款，当灭火器总质量＜7kg

时，提把长度≥75mm。当灭火器总质量≥7kg 时，提把长度≥90mm。

当灭火器总质量≥12kg 时，提把长度≥110mm。



图 3 提把长度示意图

不符合程度：严重。

5.保险装置

检测方法：检查灭火器是否有保险装置，包括穿刺或打开密封等

方式，保险装置通常为保险销。检查封记是否完好，灭火器是否有使

用过情况。

判定依据：GB 4351-2023 第 6.3 条款，灭火器的开启机构应配

有防止意外操作的保险装置及灭火器启用封记。保险装置的解脱动作

应与开启机构的开启动作相区别，并能显示灭火器的启用状态。

不符合程度：严重。

6.压力指示器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灭火器压力指示器。

判定依据：GB 4351-2023 第 D.3.1.1 条款、第 D.3.1.3 条款、

第 D.3.1.6 条款、第 D.3.1.7 条款、第 D.3.1.8 条款：

（1）指示器的表盘上应标明刻度单位。

（2）指示器刻度盘上指示灭火器可工作的压力范围用绿色表示；

从零位到可工作压力的下限值的范围用红色表示，并在该范围的刻度



盘的弧线部分标上“再充装”字样；从灭火器可工作压力的上限值到

指示器的最大量程的范围用黄色表示，并在该范围的刻度盘的弧线部

分标上“超充装”字样。

（3）指示器表盘上应标有指明其所适用的灭火剂的符号或文字

(干粉灭火剂用代号“F”，水基型灭火剂用代号“S”，洁净气体灭

火剂用代号“J”表示)。

（4）指示器表盘上的数字、代号和“再充装”、“超充装”等

字样应用白色表示。

（5）指示器表盘上应标有制造商名称或代号。

不符合程度：严重。

7.CCC 标志、CCC 证书有效性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灭火器上是否有 CCC 标志；在应急管理部消

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官网查询对应厂家和型号灭火器的 CCC 证书是

否有效。

判定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22 年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修订）、《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

（2023 年修订）》（2023 年第 36 号）。

（1）有 CCC 标记。

（2）CCC 证书处于有效状态或暂停日期在灭火器生产日期之后。

不符合程度：严重。

注：1.部分厂家的灭火器只标注了 CCC 标志，未标注 CCC 证书编

号，需在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官网查询对应厂家和型号

灭火器的 CCC 证书。（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官网网址：

https://www.cccf.com.cn:8088/certSearch/search?rjwCatalogyC

ode=1001）。

https://www.cccf.com.cn:8088/certSearch/search?rjwCatalogyCode=1001）。
https://www.cccf.com.cn:8088/certSearch/search?rjwCatalogyCode=1001）。


2.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灭火器执行标准变更为 GB4351-2023，

即灭火器均应执行新标准，CCC 证书应进行变更换证。

（二）消防水带

1.内径

检测方法：通止规测量水带两端内径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并记录。

判定依据：GB 6246-2011 第 4.2 条款，规格 50：51.0mm～53.0mm；

规格 65：63.5mm～65.5mm。

不符合程度：一般。

注：常用的水带内径为 50mm 和 65mm，其他规格不测该项目。

2.标志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水带标志。

判定依据：GB 6246-2011 第 7.1.1 条款，湿水带应以黑色线作

带身中心线，其余水带应以其他有色线作带身中心线，在端部附近中

心线两侧应用不易脱落的油墨，清晰地印有下列标志内容：

a）产品名称；

b）规格型号；

c）生产厂名；

d）注册商标；

e）生产日期。

不符合程度：一般。

注：湿水带为水带经向均匀分布金属排水孔，普通的水带无排水

孔。

（三）消防水枪

1.表面质量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消防水枪表面质量。



判定依据：GB 8181-2005 第 5.7 条款，铸件表面应无结疤、裂

纹及孔眼。铝制件表面须作阳极氧化处理。

不符合程度：一般。

注：消防水枪表面处理工艺主要为镀锌和喷涂，检测时，有以上

两种工艺的水枪，同时表面无结疤、裂纹及孔眼，满足标准要求。

2.螺纹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消防水枪管牙接口处的管螺纹。

判定依据：GB 8181-2005 第 5.6 条款，螺纹应无缺牙，表面应

光洁。

不符合程度：一般。

3.标志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水枪标志。

判定依据：GB 8181-2005 第 8.1 条款：

（1）水枪上应牢固标有型号、商标或厂名。

（2）水枪应有射流形态改变的易辨认的永久性指示标记。

（3）第Ⅲ类直流喷雾水枪应有流量刻度值（以 L/s 为单位）的

永久性标记，第Ⅳ类直流喷雾水枪应有流量（以 L/s 为单位）使用范

围的永久性标记。

不符合程度：一般。

注：标准要求的第二条，水枪射流形式改变不适用于直流水枪（型

号代号：QZ、QZG）。

（四）室内消火栓

1.外观质量

检测方法：目测检查室内消火栓外观。

判定依据：GB 3445-2018 第 5.1 条款：



（1）铸件表面应无结疤、毛刺、裂纹和缩孔等缺陷。

（2）铸铁阀体外部应涂红色漆；内表面应涂防锈漆或采用其他

防腐处理；手轮应涂黑色漆。

（3）外部漆膜应光滑、平整、色泽一致，无气泡、流痕、皱纹

等缺陷，无明显碰、划等现象。

不符合程度：一般。

2.开启高度

检测方法：拆掉手轮，室内消火栓放在水平桌面上，使用扳手调

整螺杆，使阀瓣从关闭位置至最大开启位置，测量两点的高度，并计

算高度差为消火栓的开启高度。

判定依据：GB 3445-2018 第 5.9 条款，室内消火栓开启高度应

不小于 1/3D(D 为公称通径)。

不符合程度：一般。

注：适用该项目的室内消火栓主流型号为 SN、SNZ，根据其公称

通径不同，计算 DN65 和 DN50，其要求值计算后分别为 21.7mm 和

16.7mm。

3.标志

检测方法：目测标志是否符合要求。

判定依据：GB 3445-2018 第 9.1.1 条款，在每只产品的阀体或

阀盖上应铸出型号、规格、商标或厂名，如果在阀体六方处标注应以

凹字形铸出。文字、符号、图形等应直观、醒目。

不符合程度：一般。

（五）消防应急灯具及疏散指示灯具

1.CCC 有效性核验

检测方法：目测有无 CCC 标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应有



正确的 CCC 标志；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CCC 证书

状态，CCC 证书状态应有效。

判定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22 年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61 号修订）、《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

（2023 年修订）》（2023 年第 36 号）。

不符合程度：严重

2.标志

检测方法：参照 GB 17945-2010 第 9章或 GB 17945-2024 第 8章

目测检查。

判定依据：GB 17945-2010 第 9章或 GB 17945-2024 第 8 章。

不符合程度：一般

3.外壳防护等级

检测方法：参照 GB 17945-2010 第 7.23 条或 GB 17945-2024 第

6.22 条进行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判定依据：GB 17945-2010第5.1条及6.15.1条或GB 17945-2024

第 5.4.7 条，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 4208-2008 规定的 IP30 要

求，且应符合其标称的防护等级的要求。安装完成后，电缆入口的防

护等级应与灯具的防护等级相同。

不符合程度：严重

4.外部接线

检测方法：参照 GB 17945-2010 第 6.17.5 条或 GB 17945-2024

第 5.3.3.1 条，目测外部接线标称横截面积。

判定依据: GB 17945-2010 第 6.17.5 条，外部接线标称横截面

积应符合 GB 7000.1-2007 中第 5 章的要求或 GB 17945-2024 第

5.3.3.1 条。



不符合程度：一般

四、附则

本规范编制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规范编制人员：王通、庄辉、徐航手、杨鸿军、韩宇、韦建良、

方欢、李菊欢、翦利蓉、池艺玲、曹卫东、刘晓云。

本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管理。


